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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育人

实践出真知

实践长才干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创新是无限的，永无止境的

好奇———创新意识的萌芽

兴趣———创新思维的营养

质疑———创新行为的举措

探索———创新学习的方法

实践———创新能力的养成

基本素质加特长

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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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创新学分实用手册》使用须知

１、本手册与 《南湖学院２００７年版专业培养方案》实践创新平

台配套使用；

２、本手册只能作为实践创新学分审核、登记及申请学分冲抵

（转换）之用；

３、填写时请认真阅读表格说明及 《实践创新平台学分实施细

则》（见本手册第１５页
!

２４页），以免给你带来不便；

４、“学分申请审核”与 “学分冲抵 （转换）审核”具体操作

程序详见本手册第２５页
!

第２６页；

５、手册表格中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等信息须与 《南湖

学院２００７年版专业培养方案》一致；

６、填写时务必认真仔细，切勿涂改，否则涂改内容视为无效；

７、申请审核所需原始凭据须确保其真实性、有效性；

８、爱护手册，保持手册清洁；

９、本手册每人一册，不得转借他人；

１０、建议在老师指导下填写；

１１、学生毕业时将本手册统一交学院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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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创新平台各模块获得总学分统计表

（注：此表待学生毕业资格、学位资格审查时填写；涂改无效）

模块名称 获得总学分

实习实训

论文设计

学科考赛

科技创新

社会实践

其他活动

合计

２



实践创新平台课程 （项目）代码表

所属模块 项目名称 课程 （项目）代码

实习实训 按各专业培养方案课程代码执行

论文设计 按各专业培养方案课程代码执行

学科考赛

学科考赛及获奖 ８００６００５０

普通话等级证 ８００６１０５０

计算机水平等级证 ８００６２０５０

外语水平等级证 ８００６３０５０

职业技能等级证 ８００６４０５０

各类行业／资格认证 ８００６５０５０

科技创新

发表学术论文 ８００６６０６０

发表文章／作品 ８００６７０６０

出版著作／译著／专辑 ８００６８０６０

发明／专利 ８００６９０６０

学生创新科研项目 ８００７００６０

参与教师课题研究 ８００７１０６０

校园科技文化活动 ８００７２０６０

组织各类学生活动 ８００７３０６０

学术报告／讲座 ８００７４０６０

社会实践

社会调查、社会服务 ８００７５０７０

勤工俭学 ８００７６０７０

自主创业 ８００７７０７０

其他活动

体育艺术类实践 （获奖） ８００７８０８０

学生团体获奖 ８００７９０８０

社会公益活动 ８００８００８０

助教／助研／助管 ８００８１０８０

其他实践活动 ８００８２０８０

重要提示：

课程 （项目）代码是学生申请实践创新平台学分和学分登记的重要信息，请在填写后

续相关表格前认真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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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创新平台学分冲抵 （转换）登记表

（注：学分冲抵 （转换）申请审核通过后自行填写；涂改无效）

转出 转入
审核表

编　号

序
号

学分转出

模　块
转出学分 结余学分

学分转入

模　块
课程编号

课程

学分

学分

绩点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４



实践创新学分得分一览表

（注：学分申请审核通过后自行填写；涂改无效）

序
号 所属模块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审核表

编　号
获得

时间

获得学

分　数
累计

学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５



序
号 所属模块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审核表

编　号
获得

时间

获得学

分　数
累计

学分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６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关于制定２００７年版专业培养
方案的指导性意见 （摘要）

◆培养目标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以 “基本素质加特长”为基本培养目标。

以 “宽基础、重实践、育专长”为主要特征构建人才培养模式。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对高素

质专门人才的需求。

学院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一定创新精神及较强实践能力和社会适

应能力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 基本原则

１、坚持学生成人与成才培养相统一的原则。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知识、能力、素质

协调发展，突出学生实践能力、综合素质的培养与提高。

２、坚持基本要求与个性成长相统一的原则。因材施教，在实现专业培养规格基本要求的基础

上，注重学生个性、特长的健康发展。

３、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统一的原则。强调核心基础课及专业课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

学习与训练，突出实践教学的地位与作用。

４、坚持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统一的原则。着力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

交流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注重第二课堂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将校内外教育教学各个环节融为

一个系统整体。

５、坚持规范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在保证达到全院方案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突出学科专

业的特殊性。

◆ 总体要求

１、明确专业定位。根据社会需求，结合独立学院特性，科学论证专业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规

格，突出学科专业针对性。

２、完善课程体系。加强课程结构整合、优化，突出核心基础课与专业课的教学，构建核心课

程和选修课程相结合、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课程体系。

３、强化实践教学。构建切实符合各自学科专业特点的实践教学体系，增加实践教学比重，大

力加强实验、实习和毕业设计 （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科学规划各类实践活动。

４、实施学分绩点制。降低必修课比例，适当加大选修课比例，减少课堂讲授时数，增加实践

教学学时数、学分数，增加创新学分，并加强对实践创新的考核。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

间，增强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拓展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促进个性发展。

７



◆课程体系：以 “平台＋模块”的模式建构

平　台 模　　块 备　　注

１
通识教育平台

１．１公共基础课程模块 （必修）

１．２人文科技素质课程模块 （限选＋任选）

２
专业素质平台

２．１专业基础课程模块 （必修）

２．２专业课程模块 （必修＋选修）

３
实践创新平台

３．１实习实训模块

３．２论文设计模块 （包括课程设计、学年论文、毕业设计／论文等）

３．３学科考赛模块
（包括各类校级及以上学科专业竞赛，国家承认的各级

各类水平等级证书、职业技能证书、资格证书，等）

３．４科技创新模块
（包括各类校级及以上校园科技文化活动，创新科研项

目课题，公开发表论文／作品，等）

３．５社会实践模块
（包括社会调查、暑期 “三下乡”，假期校外勤工俭学、

社会服务、自主创业，等）

３．６其它活动模块
（包括军训、入学／毕业教育，体育活动，学生团体，
公益活动，助教、助研、助管，等）

◆ 学分绩点制
学分绩点制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新版专业培养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施要点如下：

１、推行学分制。学制４年，学生在校修读时间可为３－６年。
专业培养方案依常态情况４年学制进行设计。全学程安排共约１９２周，其中教育教学约１５６周。

第一、八学期按１８周，第二至七学期按２０周安排教育教学 （含复习考核）。一般每学年安排寒假４
周、暑假７周；全学程安排机动６周。
２、学院对各专业课堂教学总学时、周学时实施上限控制。
课堂教学总学时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计划学时，含实验课、课内上机等。

专业类型 总学时 周学时

音乐、美术、体育类专业 ≤２４００

理学、工学类专业 ≤２４００

其它专业 ≤２３００

１－４学期≤２４；

５－８学期≤２０

　　３、学分计算

类型项目 １学分折算

理论讲授课程 １６－１８学时

单独开设的实验课程 ２０－２５学时

体育课、艺术欣赏类课程 ２５－３０学时

集中性的实践教学环节 １周

其它校外实践活动 ２周

　　４、学院对各专业学生毕业所需总学分、实践教学学分所占总学分比例，以及各个平台 （模块）

８



所需基本学分要求实施弹性控制。

专业类型 总学分 调节幅度

理学、工学类专业 １８０

其它专业 １７０
±１０

平台
学分要求比例％

理工专业 其它专业
调节幅度％

通识教育、专业素质平台 ７０ ８０

实践创新平台 ３０ ２０
±３

平台 （模块） 最低学分要求 最高认可学分额度

１
通识教育平台

１．１公共基础课程模块 所有必修课程学分

１．２人文科技素质课程模块 ６学分 １５学分

２
专业素质平台

２．１专业基础课程模块 所有必修课程学分

２．２专业课程模块 所有必修课程学分＋选修８学分
所有必修课程学分＋选

修３０学分

３
实践创新平台

３．１实习实训模块 专业培养方案所列必修学分

３．２论文设计模块 专业培养方案所列必修学分

其它模块 ８学分 ３０学分

　　５、考核、考核成绩与学分绩点
凡专业培养方案中所列每门理论教学课程、每个实践环节等教育教学活动均需进行考核，独立

设置的实验课程需单独考核。

考核分为考试、考查两种方式。考核方式依据课程性质，在课程教学大纲及考核大纲中予以明

确确定。

学院对期末集中闭卷考试的科目进行总量控制，每专业每学期≤３门。
考核成绩评定可采用百分制、五级制和两级制等３种。
６、学分绩点计算及效用
课程学分绩点＝课程学分×成绩绩点
平均学分绩点＝∑学分绩点／∑课程学分
考核不合格经补考或重修后合格的课程 （或学生主动申请重修合格课程），均按最好成绩载入

档案，并依最高分数计算绩点。

学分绩点是学生申请免听免修课程、奖励学分、授予学位的主要依据。

学生在有效学习期限期间取得毕业资格，且专业 “主要课程”的平均学分绩点≥１．５，同时符
合学院授予学位其它条件的，可获得学士学位。

◆ 部分课程与实践教学安排
思想政治理论课 （简称 “思政课”）

认真贯彻中宣部、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加大思政课教学改革力度：整合课程内容，压缩课内学

时，增加课外实践。

９



序
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课堂教

学学时

／学分

开
设
学
期

周
学
时

考
核
形
式

备　注

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简称 “原理”）
３ ５０ ４２／２ ３ ３ 试

必修。列公共基础课模块。课外

实践１学分

２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简称 “概论”）

６ ９６ ５４／３ ４ ３ 试
必修。列公共基础课模块。课外

实践３学分

３ 中国近代史纲要

（简称 “纲要”）
２ ３４ ３０／２ ２ ２ 查 必修。列公共基础课模块

４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简称 “基础”）
３ ４８ ３２／２ １ ３ 查

必修。列公共基础课模块。课外

实践１学分

５ 形势与政策 ２ １－７ 查
必修。列公共基础课模块。分散

于１－７学期授课
合　计 １６ ２２８ １５８／９

６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 ３０ ３０／２ ２－７ 选修。列人文科技素质课模块

　　２、军事理论、大学生就业指导、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名称 学时／学分 教学计划安排

军事训练 ２－３Ｗ／２ 第一学期

军事理论 ３６／２ 第一学期。专题讲座

大学生就业指导 ３６／２ 分散于各学期。专题讲座、咨询交流、上网操作等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１６／１ 第一学期。专题讲座、咨询交流等

　　３、大学英语
除外语类专业学生外，其它各专业在第一至四学期开设大学英语课共计２８６学时，１６学分。
第五学期起，各专业以适当方式在课内外安排英语教学，保证外语教学四年不断线，如开设专

业英语选修、暑期考研英语选修、过级英语辅导选修、根据专业特点要求学生在毕业设计 （论文）

中撰写英文摘要和翻译本专业相关英文资料，等。

学生在校期间获得大学英语等级证书，可取得实践技能平台学科考赛模块的奖励学分。

４、大学计算机
除计算机类专业学生外，其它各专业在第一至第二学期开设大学计算机课，分为计算机文化基

础、计算机程序设计和计算机应用基础三个层次，共计１２８学时，７学分。
另外要求学生在校期间课外上机时数不少于１００机时。
各专业要对学生在做实验报告、毕业设计 （论文）或其它的专业报告中明确提出使用计算机的

要求，保证计算机教学四年不断线。

学生在校期间获得计算机等级证书，可取得实践技能平台学科考赛模块的奖励学分。

５、大学体育课
除体育类专业学生外，其它各专业在第一至第四学期开设大学体育课，具体按第一学年开设体

育基础，第二学年开设体育专项课安排，共计１４４学时，８学分。
另外要求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课外体育活动，成绩优异者可获得实践技能平台其它活动模块

奖励学分。

６、高等数学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学分 教学计划安排 备　　注

１ 高等数学Ａ １６８／９ 第一学期周学时６
第二学期周学时５ 适应于理、工类专业，必修

２ 高等数学Ｂ ９６／５ 第一学期周学时３
第二学期周学时３ 适应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必修

３ 高等数学Ｃ ５４／３ ２－７学期滚动安排
适应于其它各专业

列人文科技素质课模块，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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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大学物理
理工类专业开设大学物理９０学时，５学分；大学物理实验３６学时，２学分。
大学物理按第二学期每周３学时、第三学期每周２学时安排；大学物理实验单独设置课程，单

独进行考核，按第二或三学期每周２学时安排。
８、关于人文科技素质课
人文科技素质课是全院性的公共选修课程，分为人文社科类、科技类两类。原则上要求经、

法、教、文、管等学科类专业学生选修科技类课程，要求理、工类专业学生选修人文社科类课程。

要求每个学生在本课程模块至少取得６学分。
学生在实践创新平台中取得最低规定学分之外，其学科考赛模块中多修学分部分的课程如与计

划开出的人文科技素质课内容相关、相近，可以申请转换折算学分。

９、关于毕业设计 （论文）

毕业设计 （论文）是对学生大学期间学习情况的全面检验，是学生初步科研能力综合训练的重

要方式，是最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之一。

学生毕业设计 （论文）在指导教师指导下，一般需经选题、开题、提纲、初稿、修改、定稿等

步骤，完成后须参加答辩。毕业设计 （论文）一般安排从第七学期开始启动，于第八学期按规范标

准集中进行。鼓励工学及其它专业的毕业设计 （论文），在教师指导等实施条件得到保障、质量得

到保证的前提下，组织学生在企、事业单位进行。

学院对毕业设计 （论文）从启动到答辩结束的时间实行下限控制：理工类专业≥２０周，其它
专业≥１４周。

◆几点特别说明
１、辅修专业。学有余力的学生可选择第二专业进行辅修，修满所选专业的 “主要课程”部分

２５％以上 （含）学分的，可获得学院颁发的辅修专业证书。没有达到获得证书要求的，其修读课程

学分可申请转换折算原专业相关、相近课程的学分。

２、工学专业学生在企业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一个学期。
３、师范类学生教育见习、实习 （可结合毕业论文）时间一般不少于一个学期。

４、本轮专业培养方案顺利运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实践创新平台各个模块及其实施细则的设
计能尽可能的周密、详细，并具有操作性。

实践创新平台的各类实践活动均需课程化。需制定明确的课程标准规范，科学设定学分 （既要

充分考虑一般性参与，又要激励获奖评优），严格规范学分申报的审核程序，并切实加强审查与考

核。对一些校外实践活动的考核评定，可充分发挥学生管理一线教师、学生干部的独特作用。

实践创新平台中的各类实践活动需区分专业性与非专业性。有些实践活动需明确要求与本专业

具有直接相关性，以突出本科层次专业教育的基本要求；有些则可不限于本专业本学科，以大教育

观的开放性视野，着眼于学生的实际能力、综合素质、个性特长、全面发展，以利于面向全体学

生。

５、各专业须指定本专业最核心的基础课和专业课为 “主要课程”。主要课程的指定主要依据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教育部１９９８年版），同时也应吸纳近年来国内外本专业
建设改革中成熟的教学成果。每个专业指定的 “主要课程”的总量≤１０门。

１１



学分绩点换算标准

１、考核成绩与学分绩点的对应关系

百分制
成绩 １００—９０ ８９—８０ ７９—７０ ６９—６０ ＜６０

绩点 ５．０—４．０ ３．９—３．０ ２．９—２．０ １．９—１．０ ０

五级制

成绩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标识 Ａ Ｂ Ｃ Ｄ Ｅ

绩点 ４．５ ３．５ ２．５ １．５ ０

两级制
成绩 合格 不合格

绩点 ３．０ ０

　　２、考核成绩９０分的对应绩点为４．０，８９分的绩点为３．９，８８分的绩点为３．８，依此类推。
计算绩点时，只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原始考核成绩小数点后数字忽略，如７８．５分换算绩点为

２．８。
３、课程学分绩点＝课程学分×成绩绩点
平均学分绩点＝∑学分绩点／∑课程学分
４、实践创新学分除本身有等级评定的项目之外，一般以两级制的 “合格”进行换算 （即３．０

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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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业学生获得毕业资格的最低学分及获得
学位资格的最低学分绩点的基本要求

序

号

专业名称

获得毕业资格的最低学分的

基本要求

获得学位资格的

最低学分绩点的

基本要求

总学分

其　　中

必修课

程学分

人文科技

素质课程

学分

实践创

新学分

专业主要

课程门数

平均学

分绩点

１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１６１ １１８ ６ ２９ ９ １．５

２ 法学 １６６ １２３ ６ ２９ １０ １．５

３ 体育教育 １７４ １１５ ６ ４１ １０ １．５

４ 社会体育 １８０ １１１ ６ ４１ ８ １．５

５ 汉语言文学 １７１ １２４ ６ ３３ １０ １．５

６ 英语 １７４ １２６．５ ６ ３３．５ １０ １．５

７ 广告学 １７１ １２３ ６ ３４ １０ １．５

８ 音乐学 １７０ １１９ ６ ３８ ９ １．５

９ 艺术设计 １７４ １１７ ６ ３７ ８ １．５

１０ 舞蹈学 １６８ １２３ ６ ３８ ９ １．５

１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１８１ １２８ ６ ３９ １０ １．５

１２ 电子信息工程 １８５ １２０ ６ ４８ ９ １．５

１３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１７５ １２２ ６ ３９ １０ １．５

１４ 土木工程 １８０ １２４ ６ ４２ ９ １．５

１５ 制药工程 １７５ １２６ ６ ３５ ９ １．５

１６ 会计学 １７０ １１６ ６ ３５ １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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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 （修订稿）

一、总则

第１条　根据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关于制定２００７年版专业培养方案的指导性意见》（以下
简称 《指导性意见》）有关规定，为有效地组织实施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学生实践与科技创新活

动，增强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２条　突出 “实践育人”的人才培养理念，鼓励学生在修读课堂教学课程学分的基础上广泛

参与各类实践与科技创新活动，达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一定创新精神及较强实践能力和

社会适应能力的、应用型专门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

第３条　本细则是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２００７版专业培养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４条　本细则为各专业方案的补充，当同一项目的学分赋分或认定规则相冲突时，以专业培

养方案为准。

二、实施范围

第５条　本细则从２００７级开始部分试行，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
第６条　本细则适用于实践创新平台学科考赛、科技创新、社会实践、其他活动４个模块；
第７条　论文设计模块、实习实训模块以及其他活动模块中的军训与军事理论、入学教育与专

业指导、专业规划与就业指导、毕业教育不纳入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由各系教务秘书依据专业

培养方案组织相关任课教师集中统一办理；

第８条 学科考赛、科技创新、社会实践和其他活动模块中具有较强专业特色的实践活动由教务
办制定指导性标准，各专业在此基础上根据专业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方案。

三、学分赋予标准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模块类别

项目

属性

学分

标准

学分认定

部门
备　　注

３．１．１ 教学实习 ３．１实习实训模块 必选
培养

方案
学生所在系

适用所有专业学生。各教学单位制定

具体细则

３．１．２ 毕业实习 ３．１实习实训模块 必选
培养

方案
学生所在系

适用所有专业学生。各教学单位制定

具体细则

３．１．３ 生产实习 ３．１实习实训模块 必选
培养

方案
学生所在系 主要适用工科专业学生。

３．１．４ 专业实践 ３．１实习实训模块 必选
培养

方案
学生所在系 主要适用音乐、美术类专业学生。

３．１．５ 工程训练 ３．１实习实训模块 选修
培养

方案
学生所在系

主要适用工科专业学生。视实际情况

赋分，此项得分最高不超过４分。

３．１．６ 计算机基本功训

练
３．１实习实训模块 选修 １－２ 教务办、机

房

视课余上机时间、表现及学习成效等

情况赋分。

３．１．７ 语音基本功训练 ３．１实习实训模块 选修 １－２ 教务办、语音

室

视课余进语音室训练时间、表现及学

习成效等情况赋分。

３．２．１ 课程设计 ３．２论文设计模块 必选
培养

方案
学生所在系

主要适用理工科专业学生，作为必修

项目须明确最低要求。

３．２．２ 学年论文 ３．２论文设计模块 必选
培养

方案
学生所在系

主要适用文科专业学生，作为必修项

目须明确最低要求。

３．２．３ 毕业设计 ３．２论文设计模块 必选
培养

方案
学生所在系

主要适用工科专业学生。相关教学单

位制定具体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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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 毕业论文 ３．２论文设计模块 必选
培养

方案
学生所在系 主要适用非工科专业学生。

３．３．１ 学科竞赛及获奖 ３．３学科考赛模块 选修 １－１０ 教务办
以每次竞赛活动计算。视组织单位、

参与程度、获奖等级、个人排名及专业

相关性等实际情况赋分。

３．３．２ 普通话等级证书 ３．３学科考赛模块 选修 ２－８ 教务办 视专业要求与获证等级等情况赋分。

３．３．３ 计算机类等级证

书
３．３学科考赛模块 选修 ２－８ 教务办

视发证单位、证书类别、获证等级及专

业类别等情况赋分。

３．３．４ 外语类等级证书 ３．３学科考赛模块 选修 ２－８ 教务办
视发证单位、证书类别、获证等级及专

业类别赋分。

３．３．５ 职业技能证书 ３．３学科考赛模块 选修 １－５ 学生所在系
以每获一证计算。视证书类别、获证

等级、效用及专业相关度等情况赋分。

３．３．６ 教师资格证书 ３．３学科考赛模块 选修 ４－８ 教务办 视专业属性等情况赋分。

３．３．７ 行业注册／资格
证书

３．３学科考赛模块 选修 ３－１０ 学生所在系 以每获一证计算。视获证等级、效用

及专业相关度等情况赋分。

３．４．１ 发表学术论文 ３．４科技创新模块 选修 ２－１０ 教务办
以每发表一篇计算。视正式公开与

否、发表媒体或会议规模、字数篇幅、

评价反响及专业相关度等情况赋分。

３．４．２ 发表文章作品 ３．４科技创新模块 选修 １－５ 教务办

以每发表一篇计算。视正式公开与

否、发表媒体、文体、篇幅、反响等情况

赋分。

３．４．３ 出版著作／作品／
专辑

３．４科技创新模块 选修 ３－１０ 教务办
以每出版一部计算。视正式出版与

否、出版单位、印数版次、社会反响及

专业相关度等情况赋分。

３．４．４ 发明及专利 ３．４科技创新模块 选修 ２－１０ 教务办 以每项计算。

３．４．５ 学生创新科研项

目
３．４科技创新模块 选修 １－１０ 教务办 以每项计算。视立项单位、项目等级、

个人排名、完成结项等情况赋分。

３．４．６ 参与教师项目或

横向课题研究
３．４科技创新模块 选修 １－３ 教务办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此项得分不超过５
分

３．４．７ 各级各类校园科

技文化活动
３．４科技创新模块 选修 １－６ 学生所在系

视参与次数、表现等情况赋分。此项

得分最高不超过６分。

３．４．８ 各级各类学生活

动的组织管理
３．４科技创新模块 选修 １－８ 学生所在系

学工办

视活动规模、参与态度、任务作用、工

作业绩等情况赋分。此项得分最高不

超过８分。

３．４．９ 学术报告讲座活

动
３．４科技创新模块 选修 １－３ 学生所在系

学工办

视参加次数、表现等情况赋分。此项

得分最高不超过３分。

３．５．１ 校外社会调查 ３．５社会实践模块 选修 １－３ 学生所在系

团委
以每次计算。

３．５．２ 暑期三下乡等活

动
３．５社会实践模块 选修 １－５ 学生所在系

团委
以每次计算。

３．５．３ 暑期校外勤工俭

学
３．５社会实践模块 选修 ２－８

学生所在系

团委

教务办

以每次计算。视活动时间、成效收获

及专业相关度等情况赋分。

３．５．４ 社会服务 ３．５社会实践模块 选修 １－８
学生所在系

团委

教务办

视服务形式、参与程度、水平成效、评

价反响及专业相关度等情况赋分。此

项得分最高不超过８分。

３．５．５ 自主创业 ３．５社会实践模块 选修 １－１０ 学生所在系
教务办

视创业形式、参与程度、水平成效、评

价反响及专业相关度等情况赋分。此

项得分最高不超过１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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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６ 其它校外社会实

践活动
３．５社会实践模块 选修 １－３ 教务办 团委

３．６．１ 军训与军事理论 ３．６其它活动模块 必选
培养

方案
学生所在系

３．６．２ 入学教育与专业

指导
３．６其它活动模块 必选

培养

方案
学生所在系

３．６．３ 专业规划与就业

指导
３．６其它活动模块 必选

培养

方案
学生所在系

３．６．４ 毕业教育 ３．６其它活动模块 必选
培养

方案
学生所在系

３．６．５ 体育艺术活动及

获奖
３．６其它活动模块 选修 １－１０ 学生所在系 视活动形式、组织规模、表现作用、获

奖等级等情况赋分。

３．６．６ 学生团体活动及

获奖
３．６其它活动模块 选修 １－４ 学工办、团

委

３．６．７ 社会公益活动 ３．６其它活动模块 选修 １－１０ 学工办、学
生所在系

３．６．８ 助教助研助管活

动
３．６其它活动模块 选修 １－４ 教务办、学

工办

３．６．９ 其它实践活动 ３．６其它活动模块 选修 １－６ 教务办

学工办

以上各项目之外的实践创新活动，视

具体情况，由学生申请，教务部门审核

四、实施方案

３．３学科考赛模块
第９条　学科考赛及获奖
本模块学分赋予依据竞赛活动组织单位，取得成绩，参与程度及与专业相关性等情况综合认

定。

与专业相关的学科类竞赛 与专业关联不紧密的学科类竞赛

国家级 省级 院级 其它 国家级 省级 院级 其它

个人一等奖／集体一等奖 １０ ８ ５ １－６ ８ ６ ４ １－５

个人二等奖／集体二等奖 ８ ６ ４ １－５ ６ ５ ３ １－３

个人三等奖／集体三等奖 ６ ５ ３ １－４ ４ ３ ２ １－２

个人优胜奖／集体优胜奖 ４ ３ ２ １－２ ３ ２ １ １

成功参赛奖 ２

主动积极多次参与 １－４ １－３

（１）国家级、省级及院级竞赛均指由行政职能管理部门主办的活动；其它则包括系级或非行政
职能管理部门组织的活动；

（２）英语演讲，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子设计竞赛、数学建模竞赛、机械设计创新设计竞
赛、程序设计竞赛等学科比赛 （不含公共体育艺术），视为所有专业学生的与其专业相关的学科类

竞赛；

（３）获集体奖的每位成员均可获得相应层级的学分；
（４）同一种赛事活动分获不同层级奖励，以所获最高学分认定，不予累计；
（５）如同时获个人与集体奖励，则可以累计；
（６）此项目获得奖励的学分以每次竞赛活动计算，每学年核算１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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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参与学科竞赛培训视参与态度和指导老师意见酬情赋分，但不超过表列上限；
（８）在校期间可以累加，最高限制认定１０学分；
（９）超出部分可以转换或冲抵参赛受训相关课程的学分。
第１０条　普通话等级证书
学分赋予依据专业培养要求与获证等级水平等情况认定。

专业
所有

专业

语言类

专　业
其它

专业

语言类

专　业
其它

专业

语言类

专　业
其它

专业

所有

专业

所有

专业

等级

学分

一甲 一乙 一乙 二甲 二甲 二乙 二乙 三甲 三乙

８ ５ ６ ４ ５ ３ ４ ２ １

（１）学生在校期间参加国家或省级普通话等级水平考试，获得相应等级证书；
（２）语言类专业是指汉语言文学、英语等；
（３）学生多次参加考试获得多个普通话等级证书，以最高所得学分认定，不予累计。
第１１条　计算机水平等级证书
视发证单位、证书类别、获证等级及专业类别等情况赋分。

计算机等级考试

国家级 省级
专业类考证

四级 三级 二级 二级

８ ５ ３ ２

如微软、思科、华为等

由各系制定等级标准

（１）同一类别获不同级别证书，以所获最高级别学分认定，不予累计；
（２）以证书原件作为审核依据；
（３）在校期间可以累加，最高限制认定８学分；
（４）超出部分可以转换或冲抵公共基础或学科专业模块相关课程的学分。
第１２条　外语水平等级证书
视发证单位、证书类别、获证等级及专业类别等情况赋分。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专业英语等级 其他语种

六级 四级 三级 八级 四级

６ ４ ４ ６ ４

由各系参照英语等级

制定标准

（１）同一类别获不同级别证书，以所获最高级别学分认定，不予累计；
（２）音、体、美特殊专业非专业英语三级与其他理工科专业（不含英语专业）的四级等同赋分；
（３）以等级证书原件作为审核依据；
（４）在校期间可以累加 （指获不同类别证书等级），最高限制认定８学分；
（５）超出部分可以转换或冲抵公共基础或学科专业模块相关课程的学分。
第１３条　行业资格认证与职业技能培训
视发证单位、证书类别、获证等级及专业类别等情况赋分，各专业制定实施细则。

专业所在行业要求 非专业所在行业要求

高级 中级 初级 高级 中级 初级

４ ３ ２ ５ ４ ３

（１）行业资格认证与职业技能培训均指由行政职能管理部门或具有同等效力的培训机构主办并
认定；

７１



（２）由各系部依据专业特点制定具体赋分细则，依据不同证书、等级、效用及专业相关度认
定；

（３）同一类别获不同级别证书，以所获最高级别学分认定，不予累计；
（４）在校期间可以累加 （指获不同类别证书等级），最高限制认定５学分；
（５）超出部分可以转换或冲抵技能考核相关课程的学分。
３．４科技创新模块
第１４条　发表学术论文
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以每发表一篇计算。

作者排名 国际刊物 国内核心期刊 国内一般刊物

独立完成 ６－１０ ３－６ １－３
第一作者 ４－８ ２－４ １－２
第二作者 ３－６ ２－３ １
第三作者 ２－４ １－２ ０．５

（１）以发表学术论文原件作为审核依据；
（２）学分赋予考虑专业差异，具体分值由各专业制定实施细则，但不能超过表列上限；
（３）如发表学术论文被权威检索机构 （理工科 ＳＣＩ，ＥＩ，ＩＳＴＰ；人文社科 ＳＳＣＩ，人大复印）检

索，则另计２学分；
（４）以每发表一篇计算，如同一论文在不同刊物发表 （不含转载，但不重复赋分），则视为无

效；

（５）在校期间可以累加，最高限制认定１０学分；
（６）超出部分可以转换或冲抵论文涉及学科知识相关课程的学分。
第１５条　发表文章／作品
在报刊文章／作品，以每发表一篇计算。

作者排名 国内核心报刊 国内一般报刊 （含校报）

独立完成 １－３ ０．５－１
第一作者 １－２ ０．５
第二作者 １ ０

（１）以发表文章／作品原件作为审核依据；
（２）学分赋予考虑专业差异，具体分值由各专业制定实施细则，但不能超过表列上限；
（３）以每发表一篇计算，如同一作品在不同报刊发表，则以最高级别赋分，不予累计；
（４）在校期间可以累加，最高限制认定５学分；
（５）超出部分可以转换或冲抵作品涉及学科知识相关课程的学分。
第１６条　出版著作／译著／专辑

作者排名 著作／译著 专　辑
独　著 ４－６ ３
副主编 ３－５
参　编 ２－３

（１）著作／译著／专辑均指公开出版并具有发行刊号的正式出版物；
（２）以著作／译著／专辑原件作为审核依据；
（３）学分赋予考虑专业差异，具体分值由各专业制定实施细则，但不能超过表列上限；
（４）以每出版一部 （张）计算，如相同内容在不同著作／译著／专辑出版，则以最高级别赋分，

不予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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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在校期间可以累加，最高限制认定１０学分；
（６）超出部分可以转换或冲抵出版内容涉及学科知识相关课程的学分。
第１７条　发明／专利
视专利水平，排名顺序赋予相应学分。

类别
排　　　名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国家专利 ８ ６ ４ ３ ２ １
软件著作权 ８ ６ ４ ３ ２ １

（１）发明／专利指获得国家专利局专利授权号的发明／专利；
（２）软件著作权指获得国家版权局的授权号的软件著作；
（３）以授权书原件 （或国家专利局／国家版权局网页公示结果）作为审核依据；
（４）以每获一项计算，如相同内容获不同授权，则按最高级别赋分，不予累计；
（５）在校期间可以累加，最高限制认定１０学分；
（６）超出部分可以转换或冲抵发明／专利／著作权涉及学科知识相关课程的学分。
第１８条　学生创新科研项目
以每项计算。视立项单位、项目等级、个人排名、完成结项等情况赋分

国家级

主持

国家级

排序第２至５
国家级

一般参与

省级

主持

省级排序

第２至５

省级

一般

参与

院级

重点

主持

院级

一般

主持

院级

项目

参与

教师

课题

参与

１０ ６ ４ ８ ５ ３ ５ ３ １ １－３

　　学生项目及其排序均以立项文件和结题证书为依据，以每项计算．每学期申报核定一次。
第１９条　参与教师项目或横向课题研究
（１）学生实质性参与教师课题的研究，视参与程度由指导教师出具证明，酌情认定１－３学分；
（２）以每项计算，每学期申报核定一次。
（３）此项学分累计不超过５学分。
第２０条　校园科技文化活动
（１）学院、教学系组织的各类科技文化活动，视参与次数、表现等情况赋分，每次参与计０．５

学分，学生所在系根据参与表现情况决定是否赋予学分；

（２）科技文化节 （周）以每人每年不超过２学分赋分；
（３）此项得分最高不超过６分。
第２１条　各级各类学生活动的组织管理
视活动规模、参与态度、任务作用、工作业绩等情况赋分

参与程度
与专业无关 与专业相关

市级 院级 系级 市级 院级 系级
备注

主持活动 ２ １．５ １ ３ ２ １．５
组织、策划 １．５ １ ０．５ ２ １．５ １

不能与其他

活动重复赋分

　　以每次组织活动计算，只针对主持、组织或策划者赋分，且不能与其他活动重复赋分，此项累
计不超过８学分。

第２２条　学术报告讲座活动
（１）视参加次数、表现等情况赋分，申请时学生须提交学术报告讲座笔记以及心得体会作为审

核依据；

（２）每参加一次学院或系部组织的学术报告讲座，计０．５学分，组织学术报告讲座按第２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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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分，此项不再赋分；

（３）此项得分最高不超过３学分。
３．５社会实践模块
第２３条　校外社会调查、社会服务
（１）申请并经系部学生主管领导审批备案，学生方可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活动完成后撰

写社会调查报告，经系部和院团委审核后以每次０．５学分，每人每年不超过１学分；
（２）社会服务类活动，如暑期 “三下乡”、社区服务 （含挂职锻炼）等活动，每次时间跨度在

１周 （含）以上计０．５学分；
（３）参与各级组织的青年志愿者活动，院级每次计０．５学分、市级每次计１学分、省级每次计

２学分，申请时学生须提交相关的证书原件作为佐证材料；
（４）此项累计学分最高不超过１０学分。
第２４条　勤工俭学活动
（１）学生勤工俭学须事先向系部报告备案，系部加强对学生勤工俭学过程的监督检查，视活动

时间、成效收获予以赋分。

（２）以累积时间跨度不低于３０天赋予学分，与专业相关的勤工俭学活动计１学分，非专业相
关的勤工俭学活动计０．５学分，且每学期认定一次；

（３）须提供相关的佐证材料，并经学工部门审核后予以确认，此项累积不超过８学分。
第２５条　自主创业
视创业形式、参与程度、水平成效、评价反响及专业相关度等情况赋分。

　 专业相关 非专业相关

独立创业 ４－１０ ２－６
负责人 ２－８ １－４
参与 １－４ １－２

具体赋分等级

根据社会反响确定

　　自主创业学分审核须学生提供有关创业的有效证明材料，并经学院组织的专家进行鉴定后予以
学分确认。

３．６其他实践活动
第２６条　体育艺术类实践活动获奖

级　别 获奖等级／名次 学　分

国家级

特等奖／第１名 ６
一等奖／第２至６名 ４
优胜奖／鼓励奖 ３
参赛奖 １

省　级

特等奖／第１名 ４
一等奖／第２至４名 ３
优胜奖／鼓励奖 １
参赛奖 ０．５

市　级
一等奖／第１名 ２
二等奖／第２名 １．５
三等奖／第三名 １

院　级
一等奖 １
其他奖项 ０．５

（１）个人项目与集体项目同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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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此项赋分针对公共体育艺术类获奖，体育艺术类专业学生获此类奖项按 “３．１．３专业实
践”活动赋予学分，具体赋分细则由相关专业制定细则；

（３）此项活动最多不超过１０学分。
第２７条 学生团体活动获奖
（１）在年度社团评比中，获院级 （含以上）年度优秀会员计１学分。
（２）由学工部门、相关系部对社团成员进行审核，并提供有效佐证材料，此项活动学分赋予累

计不超过４学分。
第２８条　社会公益活动
（１）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应先报系部审批备案，系部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２）以每参加一次院级或系级社会公益活动 （如义务演出、义务维修、敬老院送温暖等）计

０．５学分；
（３）由学工部门、所在系部组织审核，且不得与其他活动重复赋分；
（４）此项活动不超过１０学分。
第２９条　助教、助管活动
（１）担任助理教务秘书、助理班主任、教学信息员、学生干部等；
（２）凭学院发文或相关证明材料、工作业绩赋予学分，以每学年１学分计，表现突出者 （如优

秀助理教务秘书、优秀助理班主任等）赋２学分；
（３）此项活动累计最高赋分不超过４学分。
第３０条　其他实践活动
上述活动未涵盖的其他实践活动，由学生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后，由所在系部、学工部门

和教务部门进行审核。

五、审核原则

第３１条　各系部应加强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工作的组织、监督与检查力度；对部分学
科专业性较强的活动，各系部应根据本细则制定相应的符合本系专业特点的具体操作办法或实施方

案；

第３２条　实践创新平台的学分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后由系部、学工部门
和教务部门进行审核。

第３３条　实践创新学分设毕业最低要求和认定最高上限。学生当其它课程平台学分不足，且
实践创新平台学分超过最低要求时，在具有学科专业的一定相关性的前提下，可以申请学分冲抵

（转换）。

第３４条　除个别项目另有规定以外，实践创新学分原则上每学年定期申请审核１次，每学年
第一学期第１７－１８周为实践创新学分集中申报时间段，其它时间不予受理。

第３５条　学生自主申请实践创新学分。在同一批次中，学生可根据自身实际同时申请多个项
目的学分。须填写申请表格 （不同项目需分别填表），并按规定提交真实可信、详细具体的佐证材

料。学生可按院教务部门初审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进一步补交佐证材料。

第３６条　学生以行政班为单位，由班学习委员收集，在规定时间里将学分申请材料统一报交
院教务部门进行审核。学院原则上不接受学生个人的申报材料。

第３７条　教务部门是学生实践创新学分审核的职能管理单位。学生申请的学分若需院内其它
部门参与证明、认定的，由教务部门统一协调，原则上不由学生个人联系。

第３８条　教务部门定期正式行文发布实践创新学分审核认定结果。学生对现有管理规章之外
出现的实际问题，可以书面形式及时地、直接地向教务部门反映，教务部门对申请审核过程发现的

新问题、新情况认真研讨，及时解决，不断完善实施细则。

１２



六、审核程序

学生按时填写申请审核表

↓
学生提交佐证材料

↓
班学习委员按时收集，在规定时间里 （每学年

第一学期第１７周）经系部初审后统一交教务部门

↓
教务部门组织审核 （必要时将相关学生申请材

料统一交其它部门证明、认定，或由其它部门

向教务部门就具体项目统一出具正式证明）

↓
教务部门正式行文发布申请审核结果

↓
学生准备下一次申请

七、附则

第３９条　如遇本细则未涵盖项目，由学生所在系、教务办及相关部门协商解决。
第４０条　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工作由各系主任负责，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负责具体组织实

施；

第４１条　本细则自２００７级学生起试行，由教务办负责解释。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教务办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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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的基本程序

学生按时在手册上填写申请审核表

↓
学生提交佐证材料 （粘贴在表格相关位置）

↓
班学习委员按时收集，在规定时间里 （每学期两次：

第８周和第１７周）统一交教务部门

↓
教务部门组织审核 （必要时将相关学生申请材料统一

交其它部门证明、认定，或由其它部门向教务部门就

具体项目统一出具正式证明）

↓
教务部门正式行文发布申请审核结果

↓
教务部门向各班学习委员返回手册

↓
班学习委员向学生返回手册

↓
学生将审核后赋予学分自行记载入手册上实践创新学分

得分一览表 （必修部门不申请但需及时登载入一览表）

↓
学生准备下一次申请

３２



实践创新学分冲抵 （转换）申请审核的基本程序

学生填写学分冲抵 （转换）申请审核表

↓
学生提交佐证材料

（已获与冲抵 （转换）课程相关的学分审核结果）

↓
班学习委员按时收集，在规定时间里 （每学期一次：

第１８周）统一交教务部门

↓
教务部门组织审核 （必要时聘请相关专家

审定并出具正式证明）

↓
教务部门正式行文发布申请冲抵 （转换）审核结果

并载入学生学籍档案

↓
教务部门向各班学习委员返回手册

↓
班学习委员向学生返回手册

↓
学生将审核后学分冲抵结果

自行记载入手册上实践创新学分冲抵 （转换）登记表

↓
学生准备下一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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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０１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５２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６２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０２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７２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８２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０３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９２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０３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０４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１３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２３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０５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３３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４３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０６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５３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６３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０７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７３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８３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０８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９３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０４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０９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１４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２４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１０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３４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４４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１１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５４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６４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１２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７４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８４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１３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９４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０５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１４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１５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２５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１５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３５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４５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１６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５５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６５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１７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７５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８５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１８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９５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０６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１９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１６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２６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２０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３６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４６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２１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５６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６６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２２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７６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８６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２３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９６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０７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２４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１７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２７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２５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３７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４７



大学生实践创新学分申请审核表
编号：２６

申请学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５］

所属模块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申请依据与

缘由

　　根据学院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第 条 （或根据

），

本人因 （具体写明申请缘由）

，

特申请获得 个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明、认定

部门意见

（部分项目需要）

证明／认定意见：
［Ａ］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属实。
［Ｂ］经查核，申请人所述情况尚无法证实。
［Ｃ］经查证，申请人所述情况不属实。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赋予 学分。

［Ｂ］基本同意本次申请，根据实践创新学分实施细则，赋予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主要因为：
［Ｃ１］申请依据不足；
［Ｃ２］佐证材料不力；
［Ｃ３］证明认定不实；
［Ｃ４］重复申请；
［Ｃ５］其它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５７



佐证材料粘贴

（提示：① 活动通知、参与凭证，调研报告、听讲笔记、讨论提纲，发表论文、文章、作品，奖励文件、获奖证
书，等级证书，发明、专利证书，聘用书，等等；② 可只粘贴复印件，原件交所在系分管学生辅导员核实 （在

复印件上签字）；③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提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６７



实践创新学分冲抵 （转换）申请审核表
编号：０１

学分转出

模　块
及项目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学分转入

平　台
与模块

［１］通识教育平台　　　　 ［２］专业素质平台
　　　　［１．１］公共基础课程　　　　　［１．２］人文科技素质课程
　　　　［２．１］专业基础课程 ［２．２］专业课程

申请意愿

　　本专业对实践创新平台最低要求 学分，本人已取得 学分。

特申请：

［Ａ］为免修 （尚未修读，希望免以修习考核而直接获得学分）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一般以百分制的７０分计）；
［Ｂ］为重修 （已修读完毕，希望以此转换取得学分或更高绩点）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

［Ｃ］其它 （具体说明）：

申请人：

年　　月　　日

学科专业

相关性专家认

定意见

认定意见：

［Ａ］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内在
相关性且关联紧密。

［Ｂ］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一定的
内在相关性。

［Ｃ］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本质上的内
在关联性不强。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专业负责人：

申请人所在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Ｂ］部分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７７



实践创新学分冲抵 （转换）申请审核表
编号：０２

学分转出

模　块
及项目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学分转入

平　台
与模块

［１］通识教育平台　　　　 ［２］专业素质平台
　　　　［１．１］公共基础课程　　　　　［１．２］人文科技素质课程
　　　　［２．１］专业基础课程 ［２．２］专业课程

申请意愿

　　本专业对实践创新平台最低要求 学分，本人已取得 学分。

特申请：

［Ａ］为免修 （尚未修读，希望免以修习考核而直接获得学分）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一般以百分制的７０分计）；
［Ｂ］为重修 （已修读完毕，希望以此转换取得学分或更高绩点）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

［Ｃ］其它 （具体说明）：

申请人：

年　　月　　日

学科专业

相关性专家认

定意见

认定意见：

［Ａ］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内在
相关性且关联紧密。

［Ｂ］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一定的
内在相关性。

［Ｃ］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本质上的内
在关联性不强。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专业负责人：

申请人所在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Ｂ］部分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８７



实践创新学分冲抵 （转换）申请审核表
编号：０３

学分转出

模　块
及项目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学分转入

平　台
与模块

［１］通识教育平台　　　　 ［２］专业素质平台
　　　　［１．１］公共基础课程　　　　　［１．２］人文科技素质课程
　　　　［２．１］专业基础课程 ［２．２］专业课程

申请意愿

　　本专业对实践创新平台最低要求 学分，本人已取得 学分。

特申请：

［Ａ］为免修 （尚未修读，希望免以修习考核而直接获得学分）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一般以百分制的７０分计）；
［Ｂ］为重修 （已修读完毕，希望以此转换取得学分或更高绩点）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

［Ｃ］其它 （具体说明）：

申请人：

年　　月　　日

学科专业

相关性专家认

定意见

认定意见：

［Ａ］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内在
相关性且关联紧密。

［Ｂ］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一定的
内在相关性。

［Ｃ］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本质上的内
在关联性不强。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专业负责人：

申请人所在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Ｂ］部分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９７



实践创新学分冲抵 （转换）申请审核表
编号：０４

学分转出

模　块
及项目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学分转入

平　台
与模块

［１］通识教育平台　　　　 ［２］专业素质平台
　　　　［１．１］公共基础课程　　　　　［１．２］人文科技素质课程
　　　　［２．１］专业基础课程 ［２．２］专业课程

申请意愿

　　本专业对实践创新平台最低要求 学分，本人已取得 学分。

特申请：

［Ａ］为免修 （尚未修读，希望免以修习考核而直接获得学分）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一般以百分制的７０分计）；
［Ｂ］为重修 （已修读完毕，希望以此转换取得学分或更高绩点）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

［Ｃ］其它 （具体说明）：

申请人：

年　　月　　日

学科专业

相关性专家认

定意见

认定意见：

［Ａ］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内在
相关性且关联紧密。

［Ｂ］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一定的
内在相关性。

［Ｃ］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本质上的内
在关联性不强。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专业负责人：

申请人所在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Ｂ］部分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０８



实践创新学分冲抵 （转换）申请审核表
编号：０５

学分转出

模　块
及项目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学分转入

平　台
与模块

［１］通识教育平台　　　　 ［２］专业素质平台
　　　　［１．１］公共基础课程　　　　　［１．２］人文科技素质课程
　　　　［２．１］专业基础课程 ［２．２］专业课程

申请意愿

　　本专业对实践创新平台最低要求 学分，本人已取得 学分。

特申请：

［Ａ］为免修 （尚未修读，希望免以修习考核而直接获得学分）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一般以百分制的７０分计）；
［Ｂ］为重修 （已修读完毕，希望以此转换取得学分或更高绩点）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

［Ｃ］其它 （具体说明）：

申请人：

年　　月　　日

学科专业

相关性专家认

定意见

认定意见：

［Ａ］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内在
相关性且关联紧密。

［Ｂ］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一定的
内在相关性。

［Ｃ］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本质上的内
在关联性不强。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专业负责人：

申请人所在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Ｂ］部分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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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创新学分冲抵 （转换）申请审核表
编号：０６

学分转出

模　块
及项目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学分转入

平　台
与模块

［１］通识教育平台　　　　 ［２］专业素质平台
　　　　［１．１］公共基础课程　　　　　［１．２］人文科技素质课程
　　　　［２．１］专业基础课程 ［２．２］专业课程

申请意愿

　　本专业对实践创新平台最低要求 学分，本人已取得 学分。

特申请：

［Ａ］为免修 （尚未修读，希望免以修习考核而直接获得学分）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一般以百分制的７０分计）；
［Ｂ］为重修 （已修读完毕，希望以此转换取得学分或更高绩点）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

［Ｃ］其它 （具体说明）：

申请人：

年　　月　　日

学科专业

相关性专家认

定意见

认定意见：

［Ａ］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内在
相关性且关联紧密。

［Ｂ］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一定的
内在相关性。

［Ｃ］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本质上的内
在关联性不强。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专业负责人：

申请人所在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Ｂ］部分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２８



实践创新学分冲抵 （转换）申请审核表
编号：０７

学分转出

模　块
及项目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学分转入

平　台
与模块

［１］通识教育平台　　　　 ［２］专业素质平台
　　　　［１．１］公共基础课程　　　　　［１．２］人文科技素质课程
　　　　［２．１］专业基础课程 ［２．２］专业课程

申请意愿

　　本专业对实践创新平台最低要求 学分，本人已取得 学分。

特申请：

［Ａ］为免修 （尚未修读，希望免以修习考核而直接获得学分）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一般以百分制的７０分计）；
［Ｂ］为重修 （已修读完毕，希望以此转换取得学分或更高绩点）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

［Ｃ］其它 （具体说明）：

申请人：

年　　月　　日

学科专业

相关性专家认

定意见

认定意见：

［Ａ］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内在
相关性且关联紧密。

［Ｂ］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一定的
内在相关性。

［Ｃ］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本质上的内
在关联性不强。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专业负责人：

申请人所在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Ｂ］部分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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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创新学分冲抵 （转换）申请审核表
编号：０８

学分转出

模　块
及项目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学分转入

平　台
与模块

［１］通识教育平台　　　　 ［２］专业素质平台
　　　　［１．１］公共基础课程　　　　　［１．２］人文科技素质课程
　　　　［２．１］专业基础课程 ［２．２］专业课程

申请意愿

　　本专业对实践创新平台最低要求 学分，本人已取得 学分。

特申请：

［Ａ］为免修 （尚未修读，希望免以修习考核而直接获得学分）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一般以百分制的７０分计）；
［Ｂ］为重修 （已修读完毕，希望以此转换取得学分或更高绩点）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

［Ｃ］其它 （具体说明）：

申请人：

年　　月　　日

学科专业

相关性专家认

定意见

认定意见：

［Ａ］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内在
相关性且关联紧密。

［Ｂ］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一定的
内在相关性。

［Ｃ］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本质上的内
在关联性不强。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专业负责人：

申请人所在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Ｂ］部分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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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创新学分冲抵 （转换）申请审核表
编号：０９

学分转出

模　块
及项目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学分转入

平　台
与模块

［１］通识教育平台　　　　 ［２］专业素质平台
　　　　［１．１］公共基础课程　　　　　［１．２］人文科技素质课程
　　　　［２．１］专业基础课程 ［２．２］专业课程

申请意愿

　　本专业对实践创新平台最低要求 学分，本人已取得 学分。

特申请：

［Ａ］为免修 （尚未修读，希望免以修习考核而直接获得学分）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一般以百分制的７０分计）；
［Ｂ］为重修 （已修读完毕，希望以此转换取得学分或更高绩点）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

［Ｃ］其它 （具体说明）：

申请人：

年　　月　　日

学科专业

相关性专家认

定意见

认定意见：

［Ａ］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内在
相关性且关联紧密。

［Ｂ］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一定的
内在相关性。

［Ｃ］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本质上的内
在关联性不强。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专业负责人：

申请人所在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Ｂ］部分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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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创新学分冲抵 （转换）申请审核表
编号：１０

学分转出

模　块
及项目

［３．１］实习实训　　［３．２］论文设计　　［３．３］学科考赛
［３．４］科技创新　　［３．５］社会实践　　［３．６］其它活动

项目代码 项目内容

学分转入

平　台
与模块

［１］通识教育平台　　　　 ［２］专业素质平台
　　　　［１．１］公共基础课程　　　　　［１．２］人文科技素质课程
　　　　［２．１］专业基础课程 ［２．２］专业课程

申请意愿

　　本专业对实践创新平台最低要求 学分，本人已取得 学分。

特申请：

［Ａ］为免修 （尚未修读，希望免以修习考核而直接获得学分）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一般以百分制的７０分计）；
［Ｂ］为重修 （已修读完毕，希望以此转换取得学分或更高绩点）课程

（编码） （名称）

而转换 学分，获得学分绩点 。

［Ｃ］其它 （具体说明）：

申请人：

年　　月　　日

学科专业

相关性专家认

定意见

认定意见：

［Ａ］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内在
相关性且关联紧密。

［Ｂ］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具有一定的
内在相关性。

［Ｃ］经分析研判，申请人所述学分转出部分与转入部分在学科专业上本质上的内
在关联性不强。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专业负责人：

申请人所在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Ａ］完全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Ｂ］部分同意本次申请，同意转换 学分。

［Ｃ］不同意本次申请。
［Ｄ］其它意见 （具体写明）：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涂改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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